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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预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

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维多

利亚公司或债务人）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

2018 年 11 月 20 日依法作出（2018）鲁 10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

定受理维多利亚公司破产清算，并指定乳山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。乳

山市人民法院指定山东利得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维多利亚公司管

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。鉴于债务人具有重整价值及可能性，管理

人为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向社会公开招募破产预重整投资

人，筹措偿债资金，推动及保障债务人完成重整。

一、招募须知

（一）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地引入重整投资人，本次招募预重整

投资人以公开的方式进行，以接受各方的监督。为使重整投资人了解

债务人的基本情况及现状，明确招募的原则、条件、规则、流程等，

管理人特制定本公告。本公告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平等使用，具有相同

效力。

（二）预重整投资人缴纳投资保证金并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文

件的， 视为同意按债务人现状进行投资，相关投资风险需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本招募公告由管理人负责解释

二、维多利亚公司的基本情况



2

（一）、维多利亚公司基本情况

维多利亚公司于 2005 年 3 月 18 日注册成立，住所地：乳山市

海阳所镇驻地(龙海山庄)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000772093243F。

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，营业期限为长期，公司注册资本为10679.2

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为刘杨。

经营范围：旅游项目开发、经营，旅游产品生产、销售，旅游信

息咨询服务(以上项目需许可经营的，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)；

餐饮、住宿（仅限分公司经营）；铜杆、粗铜、电解铜、铜精矿、钢

铁、铁精矿的销售；货物和技术进出口；苗木的种植销售。

（二）债务人的主要资产

债务人的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、海域使用权、房屋建筑及生物

性资产，经初步审计的账面资产价值为 16亿元，资产的清算评估价

值为 10.43 亿元（持续经营状态下的评估价值为 33.14 亿元）。

（三）债务人的负债情况

根据初步审计结果，维多利亚公司账面记载，债务人对外负债

18.69 亿元。因为对债务人的财务审计工作尚未全部完成，以上介绍

仅为现阶段初步数据，最终以财务审计结果及法院裁定的无异议债权

为准，管理人将根据债权申报情况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向

意向投资人介绍债务人的负债情况。

（四）债务人的资源优势

债务人投资开发的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，被国家批准为“国

家 AAAA 级旅游景区”、“国家级海洋公园”、“国家水利风景区”，还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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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 “中国休闲旅游最佳目的地”、“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地方”。大乳山

景区地处北纬 37 度，为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侯，交通便利，生态宜

居。大乳山景区旅游资源丰富，区内有著名的地理标志物——大乳山

和小乳山，集山、海、滩、湾、岛、湖、林、泉于一地。大乳山景区

已开发多年，基础设施完善。目前，景区已建成了完善的码头和通达

核心景区的水、电、道路，天然气管道、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。建设

了福运天来、荷合双福、巡福天路、百福广场、东方净琉璃世界、圣

母山、海天康乐园、泓兴寺、灵光塔、润、乳海湖（湖心岛）等景点；

建设了国际会议中心、东海酒家、红摩房烧烤城、沙吧、大海情缘吧、

水晶誓约、欢乐餐厅、湖心岛餐厅等特色餐饮酒店。耕渔酒店、耕渔

会馆、东海会馆、欢乐木屋、欢乐蒙古包、赏月广场等共近千床位的

度假酒店和设施。

三、意向投资人要求

（一）投资人应当是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

的企业法人或者自然人。

（二）在同等条件下，拥有与本项目相适应的旅游项目开发、

经营，旅游产品生产等经验者优先。

（三）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重整投资。

（四）意向投资人或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无数额较大到期

未清偿债务，无作为被执行人并尚未执结的案件；无重大违法行为

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；未担任过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；未被列入

失信行为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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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资人招募方案

（一）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

1、参与重整投资意向申请书（须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

章）。

2、意向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及业绩情况介绍。

3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（需

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4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

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报名时提供原件核对）。

5、意向投资人董事会、股东（大）会等决策机构同意对维多

利亚公司重整投资的决议原件。

6、载明意向投资人联系地址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

的法律文件送达地址确认书。

7、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、地点

1、报名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9 年 8月 5 日止。

2、报名地点: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 11号北洋大厦 607 室；

乳山市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内国际会议中心。

3、联系人：孙建生律师、侯登辉律师。

4、联系电话：133 4631 1830 186 6937 1613。

（三）招募流程

1、意向投资人于 2019年 8月 5日前缴纳 200 万元报名保证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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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投资人缴纳报名保证金后管理人配合其对债务人尽调并向其

提供债务人的相关资料，意向重整投资人根据尽调结果于 2019 年 8

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交纳 1 亿元投资保证金（包含已缴纳的报名保

证金），并结合自身商业判断和风险评估，向管理人提交具有可操

作性且不可撤销的《重整投资方案》。

2、有多位取得意向重整投资人资格的，重整投资人在规定时间

内提交《重整投资方案》，由评审委员会评选出最优的投资方案并

据此确定重整投资人(与投资方有厉害关系的债权人不得担任评审

委员会成员)；如只有一位投资人报名，则直接确定为最终重整投

资人。意向重整投资人在缴纳报名保证金后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

管理人提交《重整投资方案》，管理人将在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

其投资保证金。

3、确定为最终重整投资人的，管理人将向其发出《重整投资

人身份确认书》，其他未选定的意向投资人由管理人发出《重整投

资人身份未确认告知书》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投资保证金，

并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报备。

4、最终重整投资人应与管理人签订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管理人

将根据重整投资人所提交的《重整投资方案》编写《重整计划草案》

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进行审议，《重整计划草案》获法院裁定通过后

十五日内，重整投资人需再缴纳 2亿元的履约保证金（之前所缴纳

的 1亿元投资保证金也转为履约保证金，重整投资人共计缴纳履约

保证金 3 亿元）；在《重整计划草案》获法院裁定通过后如重整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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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全额缴纳履约保证金，则管理人有权没收其

之前缴纳的投资保证金，并重新招募重整投资人。

5、若《重整计划草案》未获法院裁定通过，管理人在五个工

作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。

6、上述时间，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，向法院报告后予以

延长。

（四）保证金

1、报名保证金及投资保证金

意向投资人应于2019 年 8月 5日前缴纳 200 万元报名保证金，

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缴纳 1亿元的投资保证金（包含已

经缴纳的报名保证金）。并汇入下列银行账户：

户名：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开户行：威海市商业银行乳山青山路支行

账 号：817894101421002419

2、履约保证金

（1）重整投资人确定后，应当与管理人签订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

其所缴纳的 1 亿元投资保证金自动转为同等数额的履约保证金，需

在《重整计划草案》获法院裁定通过后十五日内，另外再缴纳 2

亿元的履约保证金（履约保证金的总额为 3 亿元），并汇入下列银

行账户：

户名：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开户行：威海市商业银行乳山青山路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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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 号：817894101421002419

（2）如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投资人在接到管理人《重整投资

人身份确认书》的通知后，无正当理由不与管理人签订《重整投资

协议》，或在《重整计划草案》获法院裁定通过后十五日内，无正

当理由未另行缴纳 2 亿元的履约保证金，管理人将没收其之前所缴

纳的 1 亿元保证金，重新确定重整投资人。

（3）《重整计划草案》获法院裁定批准后，重整投资人无正当

理由未按书面投资协议缴纳投资款，或未履行其他主要义务的，管

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，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，重新

确定重整投资人。

五、特别提示

（一）本招募公告为预重整招募公告，本案能否转为破产重整程

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意向投资人缴纳投资保证金并向管理人提交

重整投资文件的，如本案未能转为破产重整程序，管理人自乳山市人

民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按意向投资人汇款

账户无息退还投资保证金本金，意向投资人不得向债务人、管理人主

张任何权利或申请索赔。

（二）本招募公告并不当然代替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。意向投

资人在考虑参与重整时，除参考本公告外，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人

士进行尽职调查或出具投资意见。

（三）意向投资人对于潜在的市场风险以及政策变化风险应由意

向投资人独立作出判断，意向投资人需自行承担投资风险，不得向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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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、管理人提出任何权利或申请索赔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乳山维多利亚海湾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


